
教职成函[2018]5号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做好2018年职业教育活动周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党委宣传部、网信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工业和信息化厅（委）、农业（农牧、农村经济）厅（局、委）、总工会、团委、中华职业教育社，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党委宣传部、网信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农业局、总工会、团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党委宣传部、网信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农业局、总工会、团委，各有关单位：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宣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的丰硕成果，进一步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根据国务院关于设立“职业教育活动周”的决定精神，现就2018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时间和主题

1.时间：2018年5月6日至12日。

2.主题：职教改革四十年 产教融合育工匠
二、主要活动
全国性活动主要包括：2018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全国启动仪式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开幕式、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文明风采”德育实践活动、改革开放四十年职业教育成就展、“一带一路”国际职业教育研讨会等。各地、各有关单位和职业院校要根据今年活动周主题及全国性活动，结合自身实际，认真做好活动周相关组织工作。
（一）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职业体验活动。职业院校要结合本校特点面向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社区群众开放校园，开展职业体验、成果展示和校园文化展示、“大国工匠进校园”等活动。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赛场要设立观赛通道、项目体验、成果展示和人才招聘洽谈区域。国家和地方龙头骨干企业要积极面向学生、家长和社区居民开辟技能展示观摩区和职业体验场所，介绍产业进展和工作流程，展示大师技艺等。
（二）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主题推介活动。职业教育科研机构、学会（协会）等社团组织、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校长联席会议等要围绕活动周主题，通过举办论坛、讲座、展览、研讨会等，面向群众充分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的历史沿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等。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要结合行业特点，面向职业院校和企业开展产教对话、校企合作案例推介等活动，面向群众展示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育人、互利共赢的发展成果。
（三）开展走进城乡、贴近群众的志愿服务活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要组织师生员工走进社区，利用专业技能为社区居民提供健康护理、家用物品使用与保养、民族文化、传统工艺、职业礼仪、环境保护、进城务工常识等服务。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要组织师生员工进村入户，运用掌握的技能和专业知识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等。
三、宣传重点

各地要紧扣活动周主题，开展宣传工作。全面梳理和总结改革开放40年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改革成果，凝聚全社会和战线力量，依托主流媒体，把握时代方位，突出宣传典型经验、发展成果和主要贡献。
——宣传党和国家职业教育方针政策。宣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发展的指示精神。宣传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宣传“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理念，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氛围。宣传党的十九大关于“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决策部署和有关政策。
——宣传改革开放40年职业教育发展成果。大力宣传改革开放40年来职业教育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作出的贡献，重点突出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精准扶贫脱贫、“一带一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乡村振兴等国家战略的重要贡献，充分展示职业教育在制度建设、标准开发与实施、人才培养模式、院校管理和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新成果。
——宣传职教故事。以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着眼点，讲述职业院校学生成长成才故事、良师育人故事、大国工匠事迹、创新创业故事、精准扶贫故事、社会捐资助学故事等，突出宣传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等。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精心组织，相关部门共同推进。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牵头落实好定期举办职业教育活动周的基本制度，要积极支持中小学校把职业体验观摩活动列为综合实践活动的重要内容，引导中小学校组织学生到职业院校、企业、赛场等进行体验观摩，会同其他有关部门，精心组织好相关活动，确保活动周期间“天天有活动、处处有看点、人人有收获”，达到展成就、扩影响、造声势、促发展的目的。各地党委宣传部门、网信部门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作用，紧密结合开展的主要活动，进行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的职业教育宣传。各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组织发动技工院校参与活动周各项活动。各地农业行政部门要组织农业科研和教学单位、农业企业积极开展“大国三农”主题教育实践等相关活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各地工会要和教育部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一起组织好“大国工匠进校园”活动，积极联系企业和大国工匠，帮助对接校企合作。各地共青团组织要以“五四”期间职业院校受表彰的“两红两优”以及各级寻访活动产生的“最美中职生”、高职学生“践行工匠精神先进个人”等典型为重点，深入开展“彩虹人生——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分享活动和“职业技术哪家强”线上主题活动，发挥好团属媒体特别是网络新媒体的作用，营造良好氛围。
（二）结合实际，制定方案，及时上报。各地应结合实际制定本地职业教育活动周方案，设计活动周宣传专栏或开设专门网站进行活动展示与宣传，并于2018年4月25日前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通过职业教育活动周网上报送系统（http://xxbs.bzpt.edu.cn）提交职业教育活动周方案、宣传专栏（网站）地址、联络员联系方式等信息。活动周期间，请各地认真收集并报送典型活动案例、职教故事、宣传报道案例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每天登录职业教育活动周网报送系统上报典型案例、稿件、照片、视频等资料。活动周结束后，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5月31日前填报《2018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情况统计表》(从职业教育活动周网上报送系统下载)，并按要求提交各项资料。教育部和有关部委将在门户网站上设立专栏公布各地活动周进展情况，选登优秀故事、案例，并推送至主要媒体进行宣传报道，对各地开展活动周情况进行通报或公示。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王珊珊 010-66096513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  涂三广 010-58556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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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中  宣  部          中央网信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农业农村部  

全国总工会               共青团中央       中华职业教育社

                                       2018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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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识设计以手为造型基础，突出“手”这一主题元素，简洁贴切地勾画出职业教育的可视形象，昭示着“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直观地展现职业教育活动周的活动，立意准确，寓意深远。特别是，“手掌”的设计经过巧妙处理，融入“齿轮”轮廓，强化设计主题的“职业性”，突出“产教融合”的含义，同时，字母“e”是教育的英文首字母。通过“e”的变形，直观地为标识引入“互联网+”的时代背景，彰显我国职业教育的“现代性”。
2.五个张开的“手指”，使得整个标识似冉冉升起的一轮朝阳，昭示中国职教的基础地位和职教中国的精彩未来。通过五种色彩的变化，象征职业教育国际化。
3.设计以象征技术技能人才的蓝色为主题色，融合中国风的笔墨元素，既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又展现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中国”属性，图案构成流畅自然，沉稳而又生动简洁，便于传播使用。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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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努力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2.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
3.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4.产教融合培育现代工匠，德技双馨成就出彩人生。
5.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
6.撸起袖子加油干，职业教育有作为。
7.让职业教育香、亮、忙、强、活、特。
8.人人有学上，个个有技能。
9.就业有本领，升学有通道。
10.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

	（此件主动公开）

	部内发送：有关部领导，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2018年4 月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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